
 

買了促銷機票可以退費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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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訴事實： 

自助旅行風潮正夯，越來越多消費者捨棄傳統的團體旅遊方式，改

買機票出國，為自己量身打造一趟夢想中的旅程。林小姐為了完成

法國自助旅遊的願望，向某家旅行社洽詢半年後的巴黎來回機票，

經業務代為尋找後，發現某特價航班報價 3 萬有找，林小姐隨即訂

位付款並收到電子機票，沒料到事隔一週，林小姐因故無法成行，

她馬上通知旅行社辦理退票，結果旅行社竟然告知只能退回 6 千多

元，林小姐無法接受，故向臺北市政府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處理經過： 

消保官請雙方出席協調，林小姐表示，她購買機票後根本沒有搭乘，

而且隔週就馬上退票，業者沒有提供服務，而且該航班出發日期是

半年後，業者仍然有充分時間可以將機位出售，沒有任何損失，但

旅行社竟然扣除將近 7 成費用，太不合理。旅行社則表示，消費者

所購買的機票是便宜的促銷機票，所扣除的金額是依航空公司公告

收取的退票罰金（2 萬元）以及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（1 千元），另

外旅行社已經提供訂位服務，所以旅行社也收取 8％的退票手續費

（約 2 千 3 百元），業者主張如果消費者當時不是選擇此種促銷機

票，退票自然沒有那麼高額的罰金及手續費，消費者不能自己買了

便宜機票又不考慮後果。 

三、問題研析與建議： 

依「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」第 1 點第 5 款，相關退票資訊應

於航空公司網站或原售票單位明顯處公告揭露。消保官爰請業者說

明退票依據，發現業者雖然在網頁上公告該航班「退票手續費：原

購票金額(含稅)-8%(本公司退票作業費)-航空公司退票罰金

TWD20000 加上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 TWD1000」，但當時林小姐與



 

業務間是透過 email 聯繫，經查往返郵件中業者的確未告知該機票

的退票規定。經協調，本案既然是業者沒有清楚告知消費者買的是

促銷票，也沒有說明相關規定，有疏失在先，旅行社同意負責賠償，

個案退費給消費者。 

消保官亦提醒消費者，訂購機票務必要注意機票相關規定，像是團

體票、包機機票、特殊優惠票或機票標明不可退票者，不能退票，

消費者於購票前應詳讀退票說明。如果不屬上述特殊機票，通常未

使用者可辦理退票，但退費需扣除航空公司所規定之相關費用（如

手續費或違約金）及旅行社代辦退票之手續費。消保官提醒，優惠

愈多的機票，往往退票時所扣的各項費用也可能愈高，消費者購票

前應仔細考慮需求再訂購，不要一看到便宜就忽略藏在細節裡的魔

鬼。另外也呼籲業者應充分揭露退票條件等資訊，如果與消費者個

別洽談訂票，也應該確實且具體告知消費者解約退票之條件，避免

引發不必要的爭議。 

四、參考條文：  

「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」： 

一、感謝您完成此次機票交易(機票號碼：    ），由於機票使用規

定繁多，謹擷取其中最重要者說明如下： 

5、退票說明(可複選) □不可退票 □可退票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辦理退票，其手續費收取與否事宜，請向___________(原售

票單位)洽詢辦理： □完全未使用之機票 □部分未使用之機票 

□共用班號之機票 □其他______________  

相關退票資訊應於航空公司網站或原售票單位明顯處公告揭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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